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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龙江大地，虽然还有冬的
苍茫，农田却已开始泛黑。在黑龙
江，黑色除了土地，还有煤炭。这里
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产地之一，小煤矿
较为集中。鸡西、七台河、双鸭山、
鹤岗（简称“四煤城”）年产量15万
吨以下的小煤矿有 387 个，数量居全
国首位。

小煤矿产能落后，而且存在重大
安全生产隐患。2018年以来，黑龙江
省发生几起煤矿事故，引人关注。在
此后全省开展的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
能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整治中，黑龙江
省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以

“四煤城”公共安全、生态安全为切入
点，以公益保护作为重点，为“去产
能”提供法治助力和保障，从而实现
多赢。

387个小煤矿“全覆盖”调查

院子里堆放着被压扁的铁皮桶，
几块安全宣传牌东倒西歪；破旧的厂
房里一片狼藉，各种零件散落在地；
矿井口被砌墙封闭，红色字迹的公示
牌写明了关闭类型、时间。这是记者
日前在鸡西市宏旭丰煤矿现场采访时
看到的景象。

“采煤会造成土地塌陷。这个煤矿
周边的农田由于土地塌陷不保墒，平
均减产300多斤。”鸡西市恒山区红旗
乡长胜村党支部书记纪松涛说，这个
井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已存在问题，
村民们就煤矿企业施工造成农田大面
积塌陷问题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
一直无人过问，检察机关是第一个主
动来调查煤矿问题的。

2018 年 8 月 31 日，宏旭丰煤矿
关闭。

检察机关为何调查煤矿问题？鸡
西是黑龙江“四煤城”之一，因煤而
建、因煤而兴。煤炭在促进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给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资源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带来了诸多难
题，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任
务艰巨。

2018 年 6 月 27 日，黑龙江省检
察院制发《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小煤
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法律监督工作实
施方案》，抽调哈尔滨、大庆、黑
河、哈铁检察机关业务骨干共 130
人，组成 4 个工作专班，聚焦小煤矿
集中的“四煤城”，实行“全覆盖”
调查，形成全省三级检察院上下联动
攻坚、合力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7
月11日，4个工作专班同时进驻“四
煤城”开展调查工作。至此，在龙江
大地上拉开了检察机关参与地方小煤
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法律监督调查工
作的序幕。

2018年6月27日至9月27日，说
起这 3 个月的专班工作，省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张坤明介绍，实地调查、
现场勘查、谈话询问、无人机航拍、
GPS定位测量、激光测距……参与调

查的检察官们把调查发现的情况转化
为监督成果，把调查发现的依据转化
为证据，把调查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线
索，把调查发现的线索转化为案件。

“内外兼修”提升专业能力

小煤矿对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的
危害是什么？违法违规集中表现在哪
里？监管部门要负哪些责任……进矿
调查是检察官的必修课。在小煤矿关
闭整治公益保护法律监督活动中，检
察机关按照“一矿一卷、一部门一
卷、一案一卷”的调查设计，在专项
调查中共形成卷宗652卷。

专项调查涉及多方利益，在调查
之初，每个专班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
不主动、不配合问题。据了解，调查
思维在这次法律监督活动中应用最为
普遍。调查中如果不能直接接触到相
关单位的“一把手”负责人，往往会
给调查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是整治小煤矿工作组的，找
你们局长。”听到收发室工作人员说，

“铁路检察院怎么还管上小煤矿了呢？
局长不在，去煤矿调研了，让办公室
主任接待你们吧”。牡丹江铁路运输检
察院员额检察官庄贯中与另一名同事
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时恰巧传来一句

“某局长好”，一行5人马上走进办公
大楼，撞见的正是前两天实施情况预
判时在网上查到的某局长。

庄贯中和同事立即上前。“您是某
某某局长吗？”“是啊！”“我们是整治
小煤矿法律监督专班的工作人员。”

“知道！知道！上级已经传达了相关文

件，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黑龙江省检察院小煤矿关闭整治

公益保护法律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曲立新介绍，专项调查中还组
织各专班从煤矿企业电力消耗、铁路
运输、银行账目、纳税登记、火工品
供应等客观性证据入手，共审核有关
文书资料25000多份，并以大数据思
维作分析比对，查明问题，夯实证
据，破解困境与难题。

黑河专班工作组主动联系科研机
构拍摄卫星图片，对比林业部门提供
的小煤矿占用林地数据，结合现场勘
查和专家意见，调查清楚鸡西所有小
煤矿非法占用林地的所有事实。

2018年11月1日，省检察院组织
召开了小煤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调查
问题线索移送专题会，将 157 册违法
违规问题卷宗、19册涉嫌犯罪问题卷
宗，分别移送移交纪委监委和公安机
关依纪问责、依法追责。

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此次专项法律监督活动中，黑龙
江省检察院打出一套“监管失职问
责、犯罪行为打击、公益损害恢复”
三位一体组合拳，探索构建全方位、
立体化、系统性公益保护法律监督
体系。

“很多小煤矿最初都是没有环保审
批就开工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往往
会造成环境污染，例如扬尘、煤矸石
露天违规堆放、矿井水污染等。检察
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促使我们加大了
对煤矿企业、行业的监管力度。”双鸭

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马云说。
2018 年 12 月 21 日，针对土地资

源、林业资源、生态环境、污水排
放、大气污染等监管领域的相关行政
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公
共利益受侵害的 6 起典型案例，检察
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有力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形成震慑效应。

“当时，我们还同一时间、同一程
序公开宣告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省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
说，在小煤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法律
监督工作中，全省检察机关切实把转
隶作为转机，深耕法律监督主责主
业，坚持“小切口、大作为”，充分彰
显公益诉讼是督促之诉、协同之诉的
监督理念。

据了解，调查过程中，有的职能
部门立行立改，态度诚恳，相关问题
迅速得到解决；有的职能部门借助检
察机关调查的外力，解决了“积重难
返”的问题。检察机关开展公益保护
法律监督成为推动行政执法部门自我
纠错，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

为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强化
法律监督职能，黑龙江省检察院出台
了 《关于检察建议宣告、公告的规
定》，使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
有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2019 年 1 月 7 日，黑龙江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加强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这是国家立
法正式确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以来，
全国首个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
于落实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专
项决议，为解决检察公益诉讼中的突
出问题提供了地方性制度依据。

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开展小煤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法律监督专项活动——

提供法治保障实现多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今年 1 月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
工信部、公安部、商务部、卫健委、
药监局、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
了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行动最新
进展：截至1月30日，全国已清理虚
假网络信息300余条，整改、关闭网
站、APP、公众号等 130 余个，立案
300余起，案值4500余万元。

“保健”品乱象涉及的领域广、部
门多，隐蔽性强，有些保健品打着医
院的旗号推销，有些假借免费旅游噱
头推销，还有些披着直销的外衣从事
非法传销……过去仅靠市场监管部门
一家很难监管到位，因而，能否形成
合力是共同监管并遏制“保健”市场
乱象的关键。

今年 1 月 7 日，市场监管总局会
同工信部、公安部、商务部、卫健
委、药监局、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
场乱象百日行动的通知》及《联合整

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方案》。
据市场监管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

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燕军介绍，行动
方案确定了六个重点行业及领域，包
括食品 （保健食品），宣称具有“保
健”功能的器材、用品、用具，日用
消费品、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等日用
家电，玉石器等穿戴用品，声称具有

“保健”功效的服务等。
通过“百日行动”，监管部门也总

结出“保健”乱象常用的几种套路。
“从各地立案及案件查办情况来看，
‘保健’市场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危
害食品安全乃至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
时有发生。”燕军介绍，违法主体大多
利用健康讲座、免费义诊、会销等形
式，针对老年人等特定人群，做虚假
或引人误解的广告及宣传，对普通商
品宣称有“保健”功能、疾病预防或
者治疗功能等，推销号称具有“保
健”功能的产品。

同 时 ， 多 数 违 法 主 体 “ 套 路

深”、反调查能力强，如利用执法人
员上班前 （早上 5 点到 8 点） 开展会
销，会销地点隐蔽，虚假宣传多为口
头，违法行为证据难以确定。同时，
会议销售等模式还有向传销方向发展
的趋势，会销过程中存在聚众洗脑，
发展会员下线，虚假销售敛财等特
征，虽然表面上是商品销售行为，但
商品价值很低或者商品只是规避法律
的幌子。

在“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中，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案件查办过
程中，对涉案范围广、影响人数多、
案值巨大等违法乃至犯罪行为，联合
公安等部门开展执法联动，形成执法
合力；对会销等隐蔽式销售模式，引
入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及时发现案
件线索；在中老年消费群体中通过以
案释法，强化宣传和消费引导，揭露
违法行为本质。

据不完全统计，“百日行动”以
来，全国已出动监督检查人员 5.4 万

余人次，检查社区、公园、广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4200余个，检查宾馆、酒
店等重点场所 2600 余个，检查“保
健”类店铺 1.6 万余个，检查旅游景
区、农村场镇、农村集市、城乡接合
部等重点区域2500余个，开展行政指
导、行政约谈1300余次，开展宣传活
动 3000 余次，开展协作执法近 400
次，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1100余次，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40余万元。

燕军表示，市场监管等部门将进
一步关注容易发生“保健”商品推销
活动的社区、公园、广场等区域，以
老年、病弱群体的“保健”类店铺作
为重点，引入“吹哨人”制度和举报
奖励机制，破解会销等营销方式的隐
蔽性，重点查处对商品的成分、性
能、功能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广
告宣传行为。对聚众销售中假借销售

“保健”用品，实为发展下线的传销
犯 罪 行 为 ， 做 好 部 门 联 动 ， 依 法
移送。

警惕“保健”市场套路深
本报记者 佘 颖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涉“一带一
路”建设专题指导性案例，旨在统一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审判法律
适用，实现类案同判。这是最高法发布的第21批指导性案例，共6
件，主要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保
函欺诈纠纷、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信用证开证纠纷、申请设立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纠纷等问题。

据介绍，本次指导性案例回应了类似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案件
中反复出现但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或者新类型案件的裁判规
则。最高法将探索涉“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外商事海事新型、疑难、
复杂案件的裁判标准和司法导向。

指导案例107号“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
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对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中的准据法适用问题，以及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对根本违约的认定问题，明确了裁判规则，对类似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指导案例108号“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
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旨在明确在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中，如果托运人变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难以实现或者将严
重影响承运人正常营运，承运人可以拒绝托运人改港或者退运的
请求，但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不能执行的原因。本案根据合理平
衡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利于维护良好
的航运贸易秩序。

指导案例109号“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东方置
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保函欺诈纠纷案”，就独立保函欺诈例外的认定
标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的有限审查原则、独立保函欺诈例外的例
外原则等问题明确了裁判标准，对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的审理
具有较强的示范和指导意义。

指导案例110号“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
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旨在明确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对雇佣救助合同
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当
事人的权利义务。该案例确认的裁判规则解决了海难救助合同纠
纷案件中的重要问题，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适用
规则。

指导案例111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诉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案”裁判要点对
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以及提单持有人享有何种权利等疑难法律
问题作出了明确判断，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对于统一该领域的法
律适用标准具有标杆意义。

指导案例112号“阿斯特克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基金案”，明确了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一次事
故、多次事故的判断标准。该案例确认的裁判规则有利于规范海
上航行秩序，有效维护养殖户们的合法权益，为类似案件审理提供
了明确具体的裁判标准。

最高法：

发布涉“一带一路”建设案例

近日，演员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让中国知网等
学术数据库“意外”成为公众讨论的
焦点。

根据中国知网母公司公布的财务
数据，该数据库在2018年上半年营收
超过5亿元，毛利率高达58.83%。学
术数据库的定价是否虚高？作品无偿
收集但有偿下载，是否有利用垄断地
位操纵市场之嫌？针对这些疑问，多
位专家在 2 月 18 日举行的“云上”论
坛上表达了观点。

专家们均表示，从目前情况看，中
国知网拥有垄断地位是较为明确的事
实，但对于中国知网是否滥用垄断地
位，则应予以具体分析。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鹏认为，
中国知网的定位为“中国知识基础设
施工程”，也就是说，它要承担将全国
所有文献资料予以数据化的重任。如
果单纯按照市场机制操作，由知网和
各个作者、期刊、出版商一一谈判，请
求其授权收录相关作品，并就收录条
件实施磋商，其成本巨大，甚至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实现全国出版物
数据化整合，引入一定的国家强制性，
赋予知网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以行
政命令方式实现收录各类出版物，具
有一定合理性。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知识产
权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国斌表示，学术
数据库有很强的自然垄断趋势，即规
模越大越有竞争优势，大家应该习惯
学术数据库领域仅有有限玩家的
局面。

崔国斌还认为，认定学术数据库
是否滥用垄断地位非常困难，需要深
入调查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结论。

“仅仅依据公司的毛利率，或者部分高
校对许可价格的质疑，并不能够认定
滥用行为存在。在高新技术领域，
60%左右的利润率并不罕见。”

与此同时，专家们也认为，对于中国知网在具有垄断地位状态
下的一些行为，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干预和调节。

“期刊发表的论文、学生撰写的毕业论文等作品在提交知网
后，对于作者没有任何版税支付，是否恰当？在对外提供查询服务
时，所定价格是否合适？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有关部门对知网的运
作体制作出评价和调整，在支付作者版税、对外服务价格等方面，
作一些改进。”张鹏说。

崔国斌表示，有关部门应当对学术数据库有所限制：如限制具
有支配地位的数据库获得学术论文独家使用权；限制数据库不合
理地歧视不同的高校或使用者；限制数据库与数据库之间共谋；规
范作者稿酬的分配机制等。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宋晓亭认为，在大力发
展数据库的同时，也应当加强数据库相关法律建设和规范，建立良
好的市场准入和竞争机制，提升用户获得的服务质量。此外，有关
部门应当考虑将数据库建设分为免费的国家数据库和收费的商业
数据库，并给予区别管理。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倪静表示，在学术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可
以由国家免费向公众提供学术资源。同时，也应该鼓励发展商业
数据库。商业数据库追求利润无可厚非，消极抵制数据库可能会
让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推广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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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西市宏旭丰煤矿矿井口。

▽ 宏旭丰煤矿周边的农田由于土地塌陷不保墒，平

均减产300多斤。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